

巫山发改审〔2023〕226号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重庆市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

巫山县公路事务中心：

你单位《关于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项目投资概算审批的请示》（巫山公路文〔2023〕31号）及附件已收悉。根据巫山县交通局《关于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工程两阶段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巫山交通图审〔2023〕14号），结合鑫益瑞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《重庆市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概算评估报告》及县财政局、县交通局等部门会审意见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重庆市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

二、项目代码：2206-500237-04-01-478680
三、项目法人：巫山县公路事务中心
四、建设地点：巫山县龙门街道聚鹤社区、龙水村，巫峡镇南陵社区。
五、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：对新龙门桥维修改造，桥梁全长386m，宽12m，是一座中承式钢管混凝土拱桥；对巫山长江大桥维修改造，桥梁全长612m，宽19m；增设钢纵梁，人行道、桥梁护栏升级改造，主拱圈涂装，更换吊杆、锚头罩，吊杆横梁加固，更换支座，主梁和下部结构混凝土裂缝、破损、麻面整治，提升建设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等。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本项目概算审定金额为4862.52万元。其中工程费用4540.99万元，工程建设其它费用273.39万元，预备费48.14万元。项目建设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及财政配套资金。资金来源按照要求报县财政局审查，严防增加政府债务。
七、请项目单位严格按照审批的投资概算加强投资控制，施工图必须在概算批复范围内限额设计，不得擅自调整。

八、请据此批复完善其他有关建设手续，严格按照基建程序实行项目法人制、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、竣工验收制、质量责任追究制、建设管理代理制等管理制度，切实加强项目质量和安全监管，确保项目按期按质建成，发挥效益。

附件：重庆市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投资概算表

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9月20日

附件

重庆市巫山县S201城巫路新龙门桥、巫山长江大桥维修加固改造工程投资概算表

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工程及费用名称
	投资概算（万元）
	备注

	一
	工程费用
	4540.99
	

	（一）
	新龙门桥
	1107.35
	

	（二）
	巫山长江大桥
	2724.20
	

	（三）
	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
	505.45
	

	（四）
	专项费用
	203.99
	

	二
	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	273.39
	

	（一）
	养护项目管理费
	108.98
	

	1
	工程监理费
	64.15
	

	2
	设计文件审查费
	4.98
	

	3
	竣（交）工验收试验检测费
	19.85
	

	4
	施工监控
	20.00
	

	（二）
	项目前期工作费
	137.25
	

	1
	吊杆病害专项检查
	10.00
	

	2
	勘察设计费
	119.48
	

	3
	招标代理及标底（最高投标限价） 编制费
	3.45
	

	4
	造价咨询服务费
	4.32
	

	（三）
	专项评价（估）费
	8.00
	

	（四）
	工程保险费
	18.16
	

	（五）
	工程保通管理费
	1.00
	

	三
	基本预备费
	48.14
	

	四
	总投资
	4862.52
	


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交通局，县生态环境局，县规划自然资源局，
县审计局，县统计局，龙门街道办事处，巫峡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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